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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年5月31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尹健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7人， 实到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修订，同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董事会转授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后续章程备案等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广东纬德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及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2022年1月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结合上述最新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修订了《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刘杰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时辞去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提议并进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沈肇章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拟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4）。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下午2：30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5）。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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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31日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及附件的议案》，同意公司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备案登

记，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情况，公司对《广东

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并形成新的《公司章程》。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 设立共产党组织、开

展党的活动。 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

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

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

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

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

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取得股东大会的授权，并经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

或者注销。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

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取得股东大会的授权，并经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

或者注销。

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5%

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

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

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6个月时间的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

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

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

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

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

持有5%以上股份的， 卖出该股票不受6个月时间的限制以及有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

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

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

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

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三）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四）审议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涉及资产总额或交易金额连

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

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

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

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三） 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四）审议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涉及资产总额或交易金额连

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

项；

（十五）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

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

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下列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30%；

（五）为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

第四十二条 下列担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30%；

（五）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

董事会，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

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召

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公司所

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

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召

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证券交

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

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五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提

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四）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分拆、合并、解散和清算、变更公司形式；

……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

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

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

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

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36个

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

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

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

征集股东投票权。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

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 关联交易事项形成决议须由非关联股东以具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的1/2以上通过；如该交易事项属本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

的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

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

（三） 关联交易事项形成决议须由非关联股东以具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的1/2以上通过；如该交易事项属本章程第七十八条规定

的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

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删除条款）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

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

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

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直接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

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

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拆、分

立、 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

决议；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贷款、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

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贷款、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权限，建

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

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提供对外

担保。 董事会有权审批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批

准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提供对外

担保。 董事会有权审批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应由股东大会批

准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第一百三十五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有关总经

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五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有关总经

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

或违背诚信义务，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四十三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四十四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6

个月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

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3个月和前9个月结束

之日起的1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

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

定进行编制。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年度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上半

年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并披露半年度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 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

章、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编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

等业务，聘期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

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一）项情形的，

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

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 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

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

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 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

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二百〇八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二百一十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除上述内容修订及相应调整相关序号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修订《公司

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董事会转授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办理后续章程备案等具体事宜。

上述变更及备案登记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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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况说明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刘

杰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杰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同时辞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广东纬德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

并进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沈肇章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公司已于2022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独立

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沈肇章先生为公司第一届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拟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肇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肇章先生目前已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学习证明。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补选独立董事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我们审阅了本次增补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沈肇章先生的简历等相关资料，本次提名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沈肇章先生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

作经历、专业能力能够胜任董事的职责要求，未发现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独立性要求，公司本次独立

董事候选人推荐、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沈肇章先生当选独立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为止。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沈肇章先生简历

沈肇章，男，中国国籍，1964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 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财政金

融专业和暨南大学财政学专业。 1984年至今先后任职于暨南大学金融系、会计系、财税系，

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曾兼任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 现兼任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酒

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德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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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6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1栋401房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3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公司将在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71 纬德信息 2022/6/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手续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企业营业执

照/注册证书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企业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

代理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

件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护照、证券

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

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

4、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信函方式

进行登记，电子邮件、传真或者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在电子邮件、传真或者信函上

须写明股东名称/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提供上述1、2条款所列的

证明材料复印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5、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登记地址

（二）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1栋401房公司会议室。

（三） 登记时间：

2022年6月14日（上午09:30-11:30� 、下午14:00-17:00）。 以电子邮件、信函或者传

真方式办理登记的，须在2022年6月14日17:00前送达。

（四）注意事项

1、为配合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关安排，公司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采用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提供48小时之内的

核酸检测报告。配合会场要求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提供近期行程记录等相关防疫工

作。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82号创新大厦C1栋401房公司

会议室

联系邮编：518109

联系电话：020-82006651

电子邮件：chenyanxu@weide-gd.com

联系人：陈彦旭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3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547� �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临2022-03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路2503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81,658,39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33,675,3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47,983,0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75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3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红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刘钦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王运敏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汤琦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律师及卓佳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代表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816,636 99.9167 115,820 0.0051 1,742,910 0.0782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227,415 99.9020 115,820 0.0047 2,315,160 0.0933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816,636 99.9167 115,820 0.0051 1,742,910 0.0782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227,415 99.9020 115,820 0.0047 2,315,160 0.0933

3、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811,608 99.9165 115,820 0.0051 1,747,938 0.0784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222,387 99.9018 115,820 0.0047 2,320,188 0.0935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812,020 99.9165 382,296 0.0171 1,481,050 0.0664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222,799 99.9019 382,296 0.0154 2,053,300 0.0827

5、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985,788 99.9243 115,820 0.0051 1,573,758 0.0706

H股 247,983,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9,968,817 99.9319 115,820 0.0047 1,573,758 0.0634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818,136 99.9168 115,820 0.0051 1,741,410 0.0781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228,915 99.9021 115,820 0.0047 2,313,660 0.0932

7、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987,288 99.9244 115,820 0.0051 1,572,258 0.0705

H股 247,983,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9,970,317 99.9320 115,820 0.0047 1,572,258 0.063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985,788 99.9243 115,820 0.0051 1,573,758 0.0706

H股 247,603,469 99.8469 379,560 0.1531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9,589,257 99.9166 495,380 0.0200 1,573,758 0.0634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985,788 99.9243 115,820 0.0051 1,573,758 0.0706

H股 247,967,279 99.9936 0 0.0000 15,750 0.0064

普通股合计： 2,479,953,067 99.9313 115,820 0.0047 1,589,508 0.064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779,236 99.9151 115,820 0.0051 1,780,310 0.0798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190,015 99.9005 115,820 0.0047 2,352,560 0.0948

11、议案名称：《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779,236 99.9151 115,820 0.0051 1,780,310 0.0798

H股 247,410,779 99.7692 0 0.0000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479,190,015 99.9005 115,820 0.0047 2,352,560 0.0948

1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948,388 99.9226 115,820 0.0051 1,611,158 0.0723

H股 247,983,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9,931,417 99.9304 115,820 0.0047 1,611,158 0.0649

1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为香港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1,943,360 99.9224 122,348 0.0054 1,609,658 0.0722

H股 246,706,529 99.4852 1,276,500 0.514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8,649,889 99.8788 1,398,848 0.0564 1,609,658 0.0648

1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与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231,892 90.1119 17,946,377 9.0734 1,611,158 0.8147

H股 80,735,216 32.5568 167,247,813 67.443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58,967,108 58.0940 185,194,190 41.5446 1,611,158 0.3614

15、议案名称：《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826,954 91.9295 14,182,163 7.1703 1,780,310 0.9002

H股 90,538,334 36.5099 156,872,445 63.2593 572,250 0.2308

普通股合计： 272,365,288 61.0996 171,054,608 38.3726 2,352,560 0.5278

16、议案名称：《公司与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风险处置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231,892 90.1119 17,946,377 9.0734 1,611,158 0.8147

H股 80,735,216 32.5568 167,247,813 67.443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58,967,108 58.0940 185,194,190 41.5446 1,611,158 0.3614

17、议案名称：《关于发行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3,653,898 98.6559 28,411,810 1.2719 1,609,658 0.0722

H股 52,704,367 21.2532 195,262,912 78.7404 15,750 0.0064

普通股合计： 2,256,358,265 90.9214 223,674,722 9.0131 1,625,408 0.065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A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94,069,2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10,349,5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27,568,506 99.2636 115,820 0.0505 1,572,258 0.6859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54,841,048 97.1403 42,200 0.0747 1,572,258 2.785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72,727,458 99.9573 73,620 0.042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537,918,037 99.6871 115,820 0.0214 1,572,258 0.2915

8

《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37,916,537 99.6868 115,820 0.0214 1,573,758 0.2918

9

《关于续聘2022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537,916,537 99.6868 115,820 0.0214 1,573,758 0.2918

10

《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537,709,985 99.6486 115,820 0.0214 1,780,310 0.3300

12

《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537,879,137 99.6799 115,820 0.0214 1,611,158 0.2987

13

《关于2022年度公司为

香港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537,874,109 99.6790 122,348 0.0226 1,609,658 0.2984

14

《公司关于与山东黄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178,231,892 90.1119 17,946,377 9.0734 1,611,158 0.8147

15

《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181,826,954 91.9295 14,182,163 7.1703 1,780,310 0.9002

16

《公司与山东黄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

业务风险处置预案》

178,231,892 90.1119 17,946,377 9.0734 1,611,158 0.81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4《公司关于与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议案15《山东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议案16《公司与山东黄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风险处置预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17《关于发行H�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效

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已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华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丽、王丽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0392� � � � � � � � �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2022-058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及法定代表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1日及2022年3月1日

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存

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340,497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由1,755,167,067元变更为1,752,826,570元，公司将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

订，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4月2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

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等议案，并于当日完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

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

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公司注册资本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和章程备案等手续。 本次变更的

登记事项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变更前：1,755,167,067元

变更后：1,752,826,570元

二、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

变更前：胡泽松

变更后：颜世强

近日，公司取得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701012581E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颜世强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1,752,826,570元整

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成新大件路289号1001室

经营范围

各类实业投资；稀有稀土、锆、钛等金属系列产品的销售、综合应用及深加工；技术服务和咨

询；稀土、锆、钛新材料加工与销售；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1998年7月1日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1952� �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2-030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暨完成股权受让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3日和5月6日

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发布的2022-018号公告），同意使用原“百万亩农田改造建设项目” 调出募集

资金64,100.43万元中的50,000万元，用于收购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垦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的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垦麦芽” ）

100%股权，并于该交易完成后对苏垦麦芽增资。 其中收购苏垦麦芽100%股权使用募集资

金24,558.27万元，增资使用募集资金25,441.73万元。

二、项目进展情况

2022年5月6日，公司与苏垦麦芽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24,558.27万元

的交易对价收购苏垦麦芽100%的股权。 5月30日，苏垦麦芽完成了股权受让过户及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射阳县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的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467013186X8

名称：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9500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25日

法定代表人：郭世平

住所：射阳经济开发区东区北三环路8号

经营范围：粮食（限大麦）收购；啤酒麦芽加工；本公司自产啤酒麦芽的销售；大麦拣

选、烘干、销售；本公司所需原料的进口及本公司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冷凝水（非食用）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港口货物装

卸搬运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关于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快速取出服务调

整的公告

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6月1日（含）起,对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快速取出服务中单个投资者当日累计申请快速取现的金额上限由100.00万元调整为

300.00万元。

特别提示：快速取出非法定义务，快取有条件，单日有限额，依约可暂停，管理人

可根据情况对快速取出业务单笔和单日累计申请的金额及次数、 全体投资者单日累

计申请的金额设定上限或下限，具体规则请详阅快速取出服务协议。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日

关于新增山西证券为上投摩根阿尔法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代销机

构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 ）

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现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山西证券为上投摩根阿尔法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15637）的代销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山西证券开展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等相关业务。 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山西证券的规定为准。

有关上投摩根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基金代码：015637）销售的具体

事宜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3

网址：www.i618.com.cn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279� � � � � � � � �证券简称：重庆港 公告编号：临2022－020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3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修订后的制度全文

详见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制度〉的议案》（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兰家沱一期改建工程总投资的议案》。

2019年11月1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重庆港江津港区兰家沱

作业区一期改建工程投资估算为20,152.85万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发布

的2019-062号公告。

由于材料价格上涨，且为满足洪评、环评及鱼评等相关审查要求，公司调整增加了前

沿护岸工程、引桥长度及环保设施设备等建设费用，同意将重庆港江津港区兰家沱作业

区一期改建工程投资估算由20,152.85万元调整为25,013.8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日

证券代码：000488� 200488� � � �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B� � � � � �公告编号：2022-048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山东晨鸣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 ）收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拨付的政府补助资

金人民币1,035.00万元，用于支持其经营发展。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关，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

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融资租赁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 故为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税前利润人民币1,035.00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获得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以实际收到的补助金额和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2、《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关于拨付2022年第一批龙头企业发展资金的通知》（济高管字

﹝2022﹞29号）。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